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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兴国县水土保持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兴国县水土保持局是县水利局管理的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

单位，主要负责全县水土保持工作。主要职责是：承办县水土保

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负责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教

育、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编制全县水土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

规划；负责开展水土流失勘测、普查，组织全县水土流失的动态

监测并公告；负责全县水保事业经费的计划、使用，做好本单位

国有资产的管理；负责全县水保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抓好

水保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依法行使水土保持的审批

权、监督权和收费权；负责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开发及水

保专项治理，编写治理规划报告，落实治理开发项目、措施。抓

好水保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负责全县农村“四荒”资源开发

治理工作；负责全县各乡镇水土保持业务指导、管理、考核及技

术服务；负责主管全县农村能源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订

和实施农村能源、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和年

度计划；负责沼气、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

源的开发利用和技术培训工作；组织实施农村能源和生态农业建

设项目的试点、示范、推广工作；负责全县农村节能监督管理工

作，组织开展农业生态环境监督工作。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

其它工作。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2 个，包括水土保持

局、农村能源环保办公室。

本部门 2019 年年末编制人数 60 人；年末实有人数 140 人，

其中在职人员 55 人，离休人员 0人，退休人员 85 人。



第二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收入总计 2683.83 万元，其中年初结转和

结余 1437.4 万元，较 2019 年 4755.63 万元减少 3318.23 万元，

减少 69.78%；本年收入合计 1246.42 万元，较 2019 年 1129.87

万元增加 116.55 万元，增加 10.32%。原因是：2017 年新增崩岗

项目资金结余大。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1246.42 万元，占

10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其他

收入 0 万元，占 0%。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支出总计 2683.83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合

计 1632.78 万元，较 2019 年 3445.72 万元减少 1812.94 万元，

减少 52.62%；年末结转和结余 1051.05 万元，较 2019 年 2439.78



万元减少 1388.73 万元，减少 57%，主要原因是：2019 年较大项

目资金结余，2019 年支付工程款多。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728.13 万元，占 44.6%；

项目支出 904.65 万元，占 55.4%；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其

他支出 0 万元，占 0%。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632.78

万元，决算数为 1632.7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二）公共安全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万元，决算数为 0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34.5 万元，决算

数为 134.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四）卫生健康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43.46 万元，决算数为

43.4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五）节能环保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万元，决算数为 0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六）农林水支出 1454.82 万元，决算数为 1454.82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728.13万



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593 万元，较 2019 年 530.09 万元增加

62.91 万元，增长 11.87%，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67.76 万元，较 2019 年 119.89 万元

减少 52.14 万元，减少 43.49%，主要原因是：机关运行费用减

少。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67.37 万元，较 2019 年 136.29

万元减少 68.92 万元，减少 50.57%，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

（四）资本性支出 0 万元，较 2019 年 0 万元增加 0 万元，

增加 0%。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年初预算数为 3.22 万元，决算数为 3.2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决算数较 2019 年 10.05 万元减少 6.83 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较 2019 年增加 0万元，增长

0%。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累计 0 人次，主要为：

我单位无此情况。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3.22 万元，决算数为

3.2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较 2019 年 10.05 万元减少

6.83 万元，全年国内公务接待 31 批，累计接待 403 人次，其中

外事接待 0 批，累计接待 0 人次，主要为：单位公务接待减少。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0 万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年初预算数 0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0万元，决算数为0万元，

完成预算的 0%，决算数较 2019 年减少 0 万元，主要原因是：2018

年下半年公车改革后单位没有公务车。全年购置公务用车 0 辆。

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我单位没有公务用车；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0万元，决算数为0万元，

完成预算的 0%，决算数较 2019 年减少 0万元，下降 0%，主要原

因是：我单位没有公务用车，年末公务用车保有 0 辆。决算数较

年初预算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我单位没有公务用车。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67.75 万元（与部门决

算中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之和保持一致）。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0 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

出 0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单位）国有资产占用情

况见公开 10 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其中车辆中的其他用



车主要是干部下乡水保工程建设项目督查、验收及监督执法用

车。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部门组织对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

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904.65万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55.4%。

本部门高度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以实现绩效目标为导

向，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提升自评质量，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取

得成效。一是抓好绩效目标编制；二是加强过程跟踪监控；三是

开展支出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运用。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我部门今年在部门决算中反映1个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三）部门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1个。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

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

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

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

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

其他费用。



国有资产：是指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和财产权利的总

和，是国家所有权的客体。具体而言，国有资产包括国家依法或

依权力取得和认定的财产，国家资本金及其收益所形成的财产，

国家向行政和事业单位拨人经费形成的财产，对企业减税、免税

和退税等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国际援助等所形成的财产。


